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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2021_2022__E5_BF_AB_E

4_BB_B6_E8_BF_90_E5_c32_37975.htm 2005年5月20日，原告某

通信器材有限公司将一批送修手机及配件，委托被告某快运

服务有限公司承运到某市电信维修部。被告在办理托运手续

时，知悉原告托运物是送修手机及配件。在原告交付运费后

，被告签发一份快件运单给原告。快件运单正面底部注明“

使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单底联及第三联背后的契约条款”

，在运单最左侧注明“快运的理赔限额为每票人民币500元，

有关详情见背面相关契约”。该运单背面印有若干条款，其

中第9条载明：托运人可自愿向承运人进行保价运输，保价货

物因承运人责任遭受损失时，承运人按相应保价金额赔偿损

失，托运人未保价的，承运人最多只赔偿500元人民币。同

年5月21日，被告业务员在上某大楼送递其他快件时，将原告

托运物品置于大楼下，无人看管，致使原告托运的物品被盗

灭失。尔后，原、被告双方就托运物灭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

未果，后原告诉至法院。 【意见分歧】 对于本案所涉免责条

款是否有效，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交付运费

并接受运单，表明双方当事人已就运单背后的契约条款，包

括“保价责任”项中关于“托运人未保价的，承运人最多只

赔偿每票500元人民币”的约定等内容达成合意。该约定依法

应认定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拘束力。原告在办理托运

时未对其托运物进行保价，故造成托运物毁损灭失的最高赔

偿额按约定应为500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本案中，被告没

有依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尽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



方注意”快件运单背面所载的限制其责任条款的义务，故本

案所涉免责条款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拘束力。被告应对货物

灭失承担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原告已注意到了快

件运单背面印制的免责条款，但该条款也因被告存在重大过

失而依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而认定无效。 【法理分析】 笔

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的处理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 一、被告是否按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履行了

“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快件运单背面所载的限制

其责任条款的义务。 原告委托被告承运手机及配件，被告签

发的快件运单是双方建立托运关系的合同依据。快件运单背

面的条款是承运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

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故属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的格式条款。运单背面条款第9条载明：托运人可自愿向承运

人进行保价运输，保价货物因承运人责任遭受损失时，承运

人按相应保价金额赔偿损失，托运人未保价的，承运人最多

只赔偿500元人民币。该条款应属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中的“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该条款对双方是否具有法律

拘束力，应取决于当事人在订约时是否已经意识到该限制其

责任条款的存在。判断该问题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的内容，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法律上规定是

如此，那么在审判实务中，如何认定该条款提供者尽到了“

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的义务呢？一般地，需要从

文件的性质、提请注意的方法、提请注意语句的外在清晰程

度、内容明确程度、提请注意的时间等方面加以具体考察。

而且，合同(或其他文件)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越是



不同寻常、越苛刻或者越是不利于对方，提供该条款的一方

就越需要更明确的提醒对方。 就本案而言，被告采取提请原

告注意的方式是在快件运单正面底部注明了提示，“使用前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单底联及第三联背后的契约条款”，在运

单最左侧注明“快运的理赔限额为每票人民币500元，有关详

情见背面相关契约”。对此笔者认为，该运单上的提示文字

位置在运单最底部或最左侧，不醒目，而且印刷字体细小，

极容易使人忽视，应认定被告没有尽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

请对方注意”的义务。本案原告应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

、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运输过程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二、本案所涉条款是否依合同法第五十三条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而无效。 即使认定原告已注意到了快件

运单背面印制的免责条款，该条款也因被告存在重大过失而

应认定无效。理由是：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

虽然合同法对免责条款的内涵未作定义，但根据学理解释，

免责条款是指合同中订立的，免除或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履行

合同过程中依法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合同条款。它既包括

免除责任的条款，也包括限制责任的条款。故本案所涉条款

应属合同法第五十三条所指的免责条款。该条第(二)项规定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

那么何为重大过失？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中没有对此作出过

定义。依我国台湾地区民事立法及学理解释，过失按注意的

程度可分轻过失和重大过失。重大过失是指欠缺普通人之一

般注意，致使履行障碍事实发生的情形。由于普通人既能注

意，债务人未为注意，其疏于注意情节显然重大，故称重大



过失。 在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明知托运的是手机

等贵重物品，在托运过程中，被告委派的工作人员在送其他

物品时，对原告的货物无人看管，欠缺普通人的一般注意，

对托运物被盗存在重大过失。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

二)项规定，该免责条款应认定无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